
最  高  行  政  法  院  判  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年 度 判 字 第 411號    02

        上   訴   人 　 台 達 電 子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海 英 俊  06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李 秋 成 　 專 利 師  07

          08

          09

        被  上 訴  人 　 經 濟 部 智 慧 財 產 局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  12

        代 　 表 　 人 　 洪 淑 敏  13

        參   加   人 　 賴 信 安  14

          15

        訴 訟 代 理 人 　 黃 耀 霆 　 律 師  16

                    吳 采 軒 　 律 師  17

        上 列 當 事 人 間 發 明 專 利 舉 發 事 件 ， 上 訴 人 對 於 中 華 民 國 108年 5月  18

        15日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107年 度 行 專 更 (一 )字 第 4號 行 政 判 決 ， 提 起 上  19

       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20

        　 　 主   文  21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22

        上 訴 審 訴 訟 費 用 由 上 訴 人 負 擔 。  23

        　 　 理   由  24

        一 、 緣 上 訴 人 於 民 國 99年 9月 3日 以 「 風 扇 及 其 製 造 方 法 」 向 被 上  25

            訴 人 申 請 發 明 專 利 （ 申 請 專 利 範 圍 共 15項 ， 第 1、 10、 13項  26

            為 獨 立 項 ， 其 餘 為 附 屬 項 ）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編 為 第 99129810號  27

            審 查 後 ， 於 102年 9月 26日 核 准 專 利 ， 並 於 102年 12月 11日 公  28

            告 發 給 第 I418707號 專 利 證 書 （ 下 稱 系 爭 專 利 ） 。 嗣 參 加 人  29

            於 102年 12月 23日 提 起 舉 發 ， 上 訴 人 乃 於 103年 3月 26日 提 出  30

            申 請 專 利 範 圍 更 正 本 ， 經 被 上 訴 人 審 查 ， 認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 31

            1至 15違 反 核 准 時 專 利 法 第 22條 第 2項 之 規 定 ， 於 105年 10月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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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31日 以 （ 105） 智 專 三 (三 )05134字 第 10521342560號 專 利 舉  01

            發 審 定 書 為 「 103年 3月 26日 之 更 正 事 項 ， 准 予 更 正 。 請 求 項  02

            1至 15舉 發 成 立 ， 應 予 撤 銷 」 之 處 分 （ 下 稱 原 處 分 ） 。 上 訴  03

            人 不 服 原 處 分 關 於 舉 發 成 立 部 分 ， 循 序 向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（ 下  04

            稱 原 審 ） 提 起 行 政 訴 訟 ， 並 聲 明 ： 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有 關 「  05

            請 求 項 1至 15舉 發 成 立 ， 應 予 撤 銷 」 之 部 分 均 撤 銷 。 原 審 依  06

            職 權 命 參 加 人 獨 立 參 加 本 件 被 上 訴 人 之 訴 訟 ， 並 以 106年 度  07

            行 專 訴 字 第 43號 行 政 判 決 駁 回 後 ， 上 訴 人 提 起 上 訴 ， 經 本 院  08

            以 107年 度 判 字 第 647號 判 決 廢 棄 ， 發 回 原 審 更 為 審 理 ， 經 原  09

            審 以 107年 度 行 專 更 (一 )字 第 4號 行 政 判 決 駁 回 後 ， 上 訴 人 仍  10

            不 服 ， 提 起 本 件 上 訴 。  11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起 訴 主 張 、 被 上 訴 人 及 參 加 人 在 原 審 答 辯 及 陳 述 ， 均  12

            引 用 原 判 決 所 載 。  13

        三 、 原 審 斟 酌 全 辯 論 意 旨 及 調 查 證 據 之 結 果 ， 以 ：  14

          一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證 據 1  15

            、 2： ?證 據 1為 主 軸 電 動 機 ， 原 理 為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， 電 流 進  16

            入 線 圈 產 生 磁 場 ， 使 電 磁 鐵 在 固 定 的 磁 鐵 內 連 續 轉 動 的 裝 置  17

            ， 可 以 將 電 能 轉 換 成 動 能 。 證 據 2係 揭 露 風 扇 、 馬 達 ， 原 理  18

            為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。 證 據 3為 系 爭 專 利 自 承 之 先 前 技 術 ， 其 為  19

            風 扇 ， 原 理 為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。 附 件 18為 上 訴 人 之 專 利 ， 說 明  20

            書 第 5頁 之 先 前 技 術 即 記 載 ： 「 含 油 軸 承 應 用 範 圍 ， 如 散 熱  21

            風 扇 、 主 軸 馬 達 」 ， 故 上 訴 人 自 認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領  22

            域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， 況 風 扇 是 藉 由 馬 達 旋 轉 使 其 帶 動 ， 故 在 風  23

            扇 之 製 造 及 其 結 構 上 ， 應 將 馬 達 與 風 扇 視 為 不 可 割 裂 的 整 體  24

            結 構 。 又 依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之 揭 示 ， 國 內 外 多 家  25

            廠 商 及 研 究 機 構 ， 咸 認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領 域 相 關 連 之  26

            技 術 ， 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2與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示  27

            ， 證 據 1、 2具 有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。 ?如 前 述 ， 輔 助 證 據 附  28

           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示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領  29

            域 ， 證 據 1、 2具 有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。 當 該 通 常 知 識 者 在 證  30

            據 2揭 示 的 風 扇 、 馬 達 基 礎 上 ， 在 面 臨 風 扇 薄 型 化 與 加 強 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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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軸 牢 固 等 問 題 時 ， 客 觀 上 可 合 理 期 待 其 參 考 證 據 1之 主 軸 電  01

            動 機 揭 示 的 技 術 方 案 ， 利 用 雷 射 焊 接 進 行 固 定 之 功 效 ， 及 雷  02

            射 焊 接 特 性 具 有 焊 道 微 細 、 形 成 牢 固 結 構 、 適 合 薄 材 精 密 焊  03

            接 等 諸 優 點 ， 將 證 據 1所 揭 露 雷 射 焊 接 的 技 術 內 容 ， 應 用 於  04

            證 據 2轉 軸 連 結 ， 以 解 決 風 扇 薄 型 化 、 與 加 強 轉 軸 牢 固 等 問  05

            題 ， 故 整 體 觀 之 ， 證 據 1、 2實 質 上 解 決 相 同 問 題 。 ?證 據 1  06

            為 主 軸 電 動 機 1帶 動 外 部 載 體 旋 轉 的 功 能 。 證 據 2揭 露 之 風 扇  07

            、 馬 達 作 用 為 當 該 定 子 結 構 32驅 動 該 轉 子 結 構 31轉 動 時 ， 進  08

            而 使 扇 葉 313轉 動 。 風 扇 之 功 能 與 作 用 是 利 用 扇 葉 313轉 動 時  09

            驅 動 氣 流 流 動 ， 此 是 風 扇 的 固 有 特 性 ， 且 風 扇 是 藉 由 馬 達 旋  10

            轉 使 其 帶 動 ， 應 將 馬 達 與 風 扇 視 為 不 可 割 裂 的 整 體 結 構 ， 另  11

            由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示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會 相 互 為 用 ，  12

            亦 顯 示 其 整 體 之 不 可 割 裂 。 ?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2與 輔 助 證 據  13

           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既 屬 於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 14

            領 域 ， 證 據 1、 2亦 均 揭 露 相 類 似 之 轉 子 、 定 子 、 軸 等 構 件 ，  15

            由 於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與 機 制 實 質 相 同 ， 再 者 主 軸 馬 達 旋 轉 帶 動  16

            外 部 載 體 或 散 熱 風 扇 是 實 質 相 同 之 作 用 所 致 ， 而 具 有 功 能 或  17

           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。 ?依 附 件 16說 明 書 提 到 馬 達 與 風 扇 的 相 關 結  18

            構 ， 其 中 馬 達 結 構 類 似 證 據 1的 「 提 供 利 用 形 成 於 軸 承 間 隙  19

            部 上 的 人 字 形 槽 及 油 等 的 潤 滑 流 體 而 產 生 動 壓 的 主 軸 電 動 機  20

            1」 的 結 構 ， 風 扇 結 構 類 似 證 據 2風 扇 結 構 ， 故 附 件 16揭 露 結  21

            合 證 據 1與 證 據 2之 教 示 或 建 議 。 據 上 ，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 22

           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證 據 1、 2。  23

          二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步  24

            性 ：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與 證 據 2之 比 對 ， 證 據 2揭 露 系 爭 專  25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1「 一 種 風 扇 ， 包 含 ： 一 馬 達 基 座 ， 其 中 央 具 有 一  26

            軸 承 座 ； 一 軸 承 ， 係 容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內 ； 一 葉 輪 ， 包 含 ： 一  27

            金 屬 殼 體 ， 具 有 一 頂 壁 及 由 該 頂 壁 周 緣 軸 向 延 伸 之 一 周 壁 ；  28

            一 輪 轂 ，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；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係 環 設 於 該  29

            輪 轂 外 圍 ； 以 及 一 轉 軸 ，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； 一 定 子 ， 係 套 置  30

            於 該 軸 承 座 之 外 周 緣 ； 以 及 一 磁 性 元 件 ， 係 設 置 於 該 金 屬 殼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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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體 之 內 緣 上 ， 並 與 該 定 子 對 應 設 置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則  01

           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一 轉 軸 ， 係 凸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 02

            頂 壁 中 央 且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」 、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 03

            有 置 軸 凸 環 」 及 「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 04

            射 焊 接 方 式 結 合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未 揭 露 系 爭  05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 06

           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惟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 07

            應 製 品 及 周 圍 元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 08

            寸 ， 即 可 輕 易 達 成 進 行 各 元 件 對 齊 之 調 整 動 作 ， 對 於 該 所 屬  09

           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而 言 ， 尚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且 系  10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 11

            利 功 效 ， 故 該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1、 2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。  12

            綜 合 考 量 證 據 1、 2之 「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」 、 「 所 欲 解 決 問  13

            題 之 共 通 性 」 、 「 功 能 或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」 及 「 教 示 或 建 議 」  14

            ， 又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在 研 發 風 扇 之 過 程 中 客  15

            觀 上 有 合 理 期 待 會 嘗 試 組 合 證 據 1及 證 據 2， 而 能 輕 易 完 成 系  16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之 技 術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 17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1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2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  18

            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的 厚 度 為 0.1至 2.0  19

            mm」 ， 該 數 值 之 限 定 條 件 ，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 20

            因 應 製 品 及 周 圍 元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 21

            尺 寸 ， 即 可 輕 易 達 成 厚 度 調 整 動 作 ， 尚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為  22

            該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所 能 輕 易 完 成 者 ， 且 系 爭  23

           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限 定 數 值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 24

            功 效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2不 具 進  25

           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 26

           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中 央 具 有 一 開 口 ， 使 該 轉 軸 可 插 設 於  27

            其 中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記 載 「 利 用 激 光 焊 接 將 轉 子 輪 轂 50焊  28

            接 在 軸 8的 端 部 。 轉 子 輪 轂 50具 有 上 壁 部 51和 周 壁 部 52而 成  29

            為 大 致 圓 盤 狀 的 形 狀 ， 在 其 中 心 部 周 邊 上 穿 設 未 圖 示 的 孔 ，  30

            在 該 孔 中 嵌 入 軸 8」 已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之 開 口 容 置 構 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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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不 具 進 步 性  01

           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4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 02

            轉 軸 係 由 金 屬 材 質 製 成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記 載 「 軸 8及 凸 緣 11  03

            既 可 以 由 金 屬 、 非 金 屬 中 的 任 何 一 種 材 料 構 成 」 已 揭 露 系 爭  04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4之 金 屬 材 質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 05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4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5依 附 於 請 求 項  06

           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轉 軸 不 具 有 壓 花 槽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 07

            及 圖 式 所 揭 露 之 軸 8亦 無 壓 花 槽 設 計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 08

           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5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6依  09

            附 於 請 求 項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輪 轂 及 該 葉 片 係 以 塑 膠  10

            一 體 成 型 」 ， 證 據 2說 明 書 第 8頁 第 14至 15行 記 載 ： 「 該 等 扇  11

            葉 313與 該 輪 轂 311可 為 一 體 成 型 或 相 互 組 合 」 已 揭 露 系 爭 專  12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6之 技 術 內 容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 13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6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9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  14

            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風 扇 之 整 體 厚 度 小 於 10mm」 ， 證 據 1  15

            、 2之 組 合 已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不 具 進 步 性 。 又 該 數  16

            值 之 限 定 條 件 ，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應 製 品 及  17

            周 圍 元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寸 ， 即 可  18

            輕 易 達 成 厚 度 調 整 動 作 ， 尚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為 該 所 屬 技 術  19

           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所 能 輕 易 完 成 者 ， 且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 20

            亦 未 記 載 該 限 定 數 值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證  21

           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9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22

          三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證 據 1  23

            、 3： ?證 據 3為 風 扇 ， 原 理 為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，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 24

            8、 9、 14至 23已 揭 示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領 域 相 關 連 之 技  25

            術 ， 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3與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示 ，  26

           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領 域 。 ?如 前 述 ， 證 據  27

            1、 3具 有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。 當 該 通 常 知 識 者 在 證 據 3揭 示  28

            的 風 扇 基 礎 上 ， 在 面 臨 風 扇 薄 型 化 與 加 強 轉 軸 牢 固 等 問 題 時  29

            ， 客 觀 上 可 合 理 期 待 其 參 考 證 據 1之 主 軸 電 動 機 揭 示 的 技 術  30

            方 案 ， 利 用 雷 射 焊 接 進 行 固 定 之 功 效 ， 及 雷 射 焊 接 特 性 具 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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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焊 道 微 細 、 形 成 牢 固 結 構 、 適 合 薄 材 精 密 焊 接 等 諸 優 點 ， 將  01

            證 據 1所 揭 露 雷 射 焊 接 的 技 術 內 容 ， 應 用 於 證 據 3轉 軸 之 連 結  02

            ， 以 解 決 風 扇 薄 型 化 、 轉 軸 的 牢 固 等 問 題 ， 故 整 體 觀 之 ， 證  03

            據 1、 3實 質 上 解 決 相 同 問 題 。 ?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3與 輔 助 證  04

           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既 屬 於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相 關 連 之 技  05

            術 領 域 ， 由 於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與 機 制 實 質 相 同 ， 再 者 主 軸 馬 達  06

            旋 轉 帶 動 外 部 載 體 或 散 熱 風 扇 是 實 質 相 同 之 作 用 所 致 ， 而 具  07

            有 功 能 或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。 又 依 附 件 16說 明 書 提 到 馬 達 與 風 扇  08

            的 相 關 結 構 ， 其 中 馬 達 結 構 類 似 證 據 1之 結 構 ， 風 扇 結 構 類  09

            似 證 據 2之 結 構 ， 故 附 件 16揭 露 結 合 證 據 1與 證 據 3之 教 示 或  10

            建 議 ，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 11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。  12

          四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步  13

            性 ： ?證 據 3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一 種 風 扇 ， 包 含 ： 一 葉  14

            輪 ， 包 含 ： 一 輪 轂 ，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；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 15

            係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則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 16

            請 求 項 1「 一 馬 達 基 座 ， 其 中 央 具 有 一 軸 承 座 ； 一 軸 承 ， 係  17

            容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內 ； 一 金 屬 殼 體 ， 具 有 一 頂 壁 及 由 該 頂 壁 周  18

            緣 軸 向 延 伸 之 一 周 壁 ； 以 及 一 轉 軸 ， 係 凸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 19

            該 頂 壁 中 央 且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， 其 中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 20

            具 有 置 軸 凸 環 ， 且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 21

            射 焊 接 方 式 結 合 ； 一 定 子 ， 係 套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之 外 周 緣 ； 以  22

            及 一 磁 性 元 件 ， 係 設 置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內 緣 上 ， 並 與 該 定 子  23

            對 應 設 置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 24

           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係  25

           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已 如 前 述 ， 且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 26

           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該 技 術 特 徵 為  27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 28

           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2之 附 加  29

           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的 厚 度 為 0.1至 2.0mm」 僅  30

           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為 該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所 能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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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輕 易 完 成 者 ， 且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限 定 數 值 具 有 不  01

           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 02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2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之 附 加 技 術 特  03

            徵 為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中 央 具 有 一 開 口 ， 使 該 轉 軸 可 插  04

            設 於 其 中 」 ， 證 據 1已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之 開 口 容 置 構 造  05

           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3不 具 進 步 性  06

           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4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轉 軸 係 由 金 屬  07

            材 質 製 成 」 ， 證 據 1已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4之 金 屬 材 質 ， 故  08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4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  09

           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5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轉 軸 不 具 有 壓 花 槽  10

           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及 圖 式 所 揭 露 之 軸 8亦 無 壓 花 槽 設 計 ， 揭 露  11

           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5之 技 術 內 容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 12

           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5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6之 附 加 技  13

           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輪 轂 及 該 葉 片 係 以 塑 膠 一 體 成 型 」 ， 證 據 3已  14

           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6之 技 術 內 容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 15

           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6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9之 附  16

           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風 扇 之 整 體 厚 度 小 於 10mm」 ， 係 屬 簡 單 修  17

            飾 事 項 ， 為 該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所 能 輕 易 完 成  18

            者 ， 且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限 定 數 值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 19

           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 20

            項 9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21

          五 證 據 1、 2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 22

            步 性 ： ?證 據 5揭 露 之 薄 形 化 風 扇 轉 子 ， 原 理 為 馬 達 旋 轉 原  23

            理 ， 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2、 5與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 24

            示 ，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領 域 。 當 該 通 常 知  25

            識 者 在 證 據 2、 5揭 示 的 風 扇 基 礎 上 ， 在 面 臨 風 扇 薄 型 化 與 加  26

            強 轉 軸 牢 固 等 問 題 時 ， 客 觀 上 可 合 理 期 待 其 參 考 證 據 1之 主  27

            軸 電 動 機 揭 示 的 技 術 方 案 ， 利 用 雷 射 焊 接 進 行 固 定 之 功 效 ，  28

            及 雷 射 焊 接 特 性 具 有 焊 道 微 細 、 形 成 牢 固 結 構 、 適 合 薄 材 精  29

            密 焊 接 等 諸 優 點 ， 將 證 據 1所 揭 露 雷 射 焊 接 的 技 術 內 容 ， 應  30

            用 於 證 據 2轉 軸 連 結 及 證 據 5軸 心 連 結 ， 以 解 決 風 扇 薄 型 化 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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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轉 軸 或 軸 心 的 牢 固 等 問 題 ， 故 整 體 觀 之 ， 證 據 1、 2、 5實 質  01

            上 解 決 相 同 問 題 。 又 證 據 1、 2、 5亦 均 揭 露 相 類 似 之 轉 子 、  02

            定 子 、 軸 等 構 件 ， 由 於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與 機 制 實 質 相 同 ， 再 者  03

            主 軸 馬 達 旋 轉 帶 動 外 部 載 體 或 散 熱 風 扇 是 實 質 相 同 之 作 用 所  04

            致 ， 而 具 有 功 能 或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， 且 附 件 16亦 揭 露 結 合 證 據  05

            1與 證 據 2、 5之 教 示 或 建 議 ， 是 以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 06

           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證 據 1、 2、 5。 ?證 據 1、 2之 組  07

           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步 性 ， 已 如 前 述  08

            ， 況 證 據 5第 1、 6圖 已 揭 示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、 10、 13「 該 轉  09

           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 10

            特 徵 ， 故 證 據 1、 2、 5之 組 合 亦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 11

            6、 9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12

          六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 13

            步 性 ： ?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已 揭 示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 14

            馬 達 為 領 域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， 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3、 5與 輔 助 證  15

            據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揭 示 ，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為 相 關 連 之  16

            技 術 領 域 。 當 該 通 常 知 識 者 在 證 據 3、 5揭 示 的 風 扇 基 礎 上 ，  17

            在 面 臨 風 扇 薄 型 化 、 加 強 轉 軸 的 牢 固 等 問 題 時 ， 參 考 證 據 1  18

            之 主 軸 電 動 機 揭 示 的 技 術 方 案 ， 利 用 雷 射 焊 接 進 行 固 定 之 功  19

            效 ， 及 雷 射 焊 接 特 性 具 有 焊 道 微 細 、 形 成 牢 固 結 構 、 適 合 薄  20

            材 精 密 焊 接 等 諸 優 點 ， 將 證 據 1所 揭 露 雷 射 焊 接 的 技 術 內 容  21

            ， 應 用 於 證 據 3轉 軸 之 連 結 及 證 據 5軸 心 之 連 結 ， 以 解 決 風 扇  22

            薄 型 化 、 轉 軸 或 軸 心 的 牢 固 等 問 題 ， 故 證 據 1、 3、 5實 質 上  23

            解 決 相 同 問 題 。 另 綜 合 判 斷 證 據 1、 3、 5與 輔 助 證 據 附 件 8、  24

            9、 14至 23既 屬 於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領 域 ，  25

            由 於 馬 達 旋 轉 原 理 與 機 制 實 質 相 同 ， 再 者 主 軸 馬 達 旋 轉 帶 動  26

            外 部 載 體 或 散 熱 風 扇 是 實 質 相 同 之 作 用 所 致 ， 而 具 有 功 能 或  27

           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， 且 附 件 16亦 揭 露 結 合 證 據 1與 證 據 3之 教 示 或  28

            建 議 。 ?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已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 29

            9不 具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5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 30

           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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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所 有 技 術 特 徵  01

            ， 從 而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  02

            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03

          七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或 證 據 1、 2、 3之 組 合 或 證 據 1、 2、 5之 組 合  04

            或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之 組 合 均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、 8不  05

            具 進 步 性 ：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 06

            徵 為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更 包 含 一 水 平 高 度 較 該 頂 壁 略 低 之 次 頂 壁  07

            ， 使 得 該 輪 轂 覆 蓋 於 該 次 頂 壁 上 」 ， 證 據 2圖 式 第 3圖 揭 示 「  08

            傳 導 殼 312包 含 一 水 平 高 度 較 該 頂 壁 略 低 之 次 頂 壁 ， 使 得 該  09

            輪 轂 311覆 蓋 於 該 次 頂 壁 上 」 ， 已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之 技  10

            術 內 容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不 具  11

           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8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 12

            為 「 更 包 含 一 扇 框 ， 其 係 設 置 於 該 風 扇 之 外 緣 」 ， 證 據 2說  13

            明 書 第 8頁 第 6至 9行 記 載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8之 扇 框 等 技 術  14

            內 容 ， 故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8不 具 進  15

            步 性 。 ?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5間 具 有 組 合 動 機 ，  16

            均 如 前 述 ， 故 證 據 1、 2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  17

            之 組 合 亦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、 8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18

          八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： 證  19

            據 2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「 一 種 風 扇 ， 包 含 ： 一 馬 達 基 座  20

            ， 其 中 央 具 有 一 軸 承 座 ； 一 軸 承 ， 係 容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內 ； 一  21

            葉 輪 ， 包 含 ： 一 金 屬 殼 體 ， 具 有 一 頂 壁 及 由 該 頂 壁 周 緣 軸 向  22

            延 伸 之 一 周 壁 ；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係 環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外 圍 ； 以  23

            及 一 轉 軸 ，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； 一 定 子 ， 係 套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之  24

            外 周 緣 ； 以 及 一 磁 性 元 件 ， 係 設 置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內 緣 上 ，  25

            並 與 該 定 子 對 應 設 置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證 據 1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 26

            求 項 10「 一 轉 軸 ， 係 凸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中 央 且 穿 設  27

            於 該 軸 承 中 」 、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有 置 軸 凸 環 」 及  28

            「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射 焊 接 方 式 結 合  29

           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、 2之 組 合 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「  30

           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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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技 術 特 徵 ， 惟 此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應 製 品 及  01

            周 圍 元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寸 ， 即 可  02

            輕 易 達 成 進 行 各 元 件 對 齊 與 否 之 調 整 動 作 ， 對 於 該 所 屬 技 術  03

           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而 言 ， 尚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且 觀 諸 系  04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 05

            利 功 效 ， 故 為 證 據 1、 2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， 證 據 1、 2之  06

            組 合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所 有 技 術 特 徵 ， 不 具 進 步 性  07

            。  08

          九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： 證  09

            據 3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「 一 種 風 扇 ， 包 含 ： 一 葉 輪 ， 其  10

            包 含 ：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係 環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外 圍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 11

            ， 證 據 1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「 一 馬 達 基 座 ， 其 中 央 具 有  12

            一 軸 承 座 ； 一 軸 承 ， 係 容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內 ； 一 金 屬 殼 體 ， 具  13

            有 一 頂 壁 及 由 該 頂 壁 周 緣 軸 向 延 伸 之 一 周 壁 ； 以 及 一 轉 軸 ，  14

            係 凸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中 央 且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， 其 中  15

           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有 置 軸 凸 環 ， 且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 16

           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射 焊 接 方 式 結 合 ； 一 定 子 ， 係 套 置 於  17

            該 軸 承 座 之 外 周 緣 ； 以 及 一 磁 性 元 件 ， 係 設 置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 18

            之 內 緣 上 ， 並 與 該 定 子 對 應 設 置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至 系 爭 專 利  19

            請 求 項 10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 20

           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應  21

            製 品 及 周 圍 元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寸  22

            ， 即 可 輕 易 達 成 進 行 各 元 件 對 齊 與 否 之 調 整 動 作 ， 對 於 該 所  23

           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而 言 ，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且 系  24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載 該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 25

            利 功 效 ， 故 該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，  26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所 有 技 術 特 徵 ，  27

           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28

          十 證 據 1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： 證  29

            據 5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除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有  30

            置 軸 凸 環 ， 且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射 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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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接 方 式 結 合 」 外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  01

           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有 置 軸 凸 環 ， 且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 02

           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係 直 接 以 雷 射 焊 接 方 式 結 合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證  03

            據 1、 5之 組 合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所 有 技 術 特 徵 ， 故  04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05

          (十 一 )證 據 1、 2、 4或 證 據 1、 3、 4或 證 據 1、 4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 06

           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1、 12不 具 進 步 性 ：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1依  07

            附 於 請 求 項 10，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葉 片 係 由 金 屬 材 質 製 成  08

            」 ， 證 據 4說 明 書 記 載 ： 「 其 中 所 述 之 該 扇 葉 組 4係 由 如 鐵 、  09

            鋁 、 銅 及 金 屬 合 金 之 金 屬 材 質 沖 壓 成 型 」 ， 實 質 對 應 系 爭 專  10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11之 金 屬 材 質 構 造 ， 且 證 據 4為 風 扇 領 域 ， 與 證 據 1  11

            屬 相 關 技 術 領 域 ， 證 據 4所 欲 解 決 問 題 、 及 其 功 能 與 作 用 ，  12

            係 為 耐 用 度 ， 對 應 證 據 1所 欲 解 決 問 題 、 及 其 功 能 與 作 用 為  13

            提 升 軸 承 壽 命 、 耐 衝 擊 性 ， 兩 者 具 有 相 關 性 ， 證 據 1、 4間 具  14

            有 充 足 之 結 合 動 機 ，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5之 組 合  15

            已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， 故 證 據 1、 2、 4  16

            或 證 據 1、 3、 4或 證 據 1、 4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 17

            項 11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2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1， 附  18

           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葉 片 係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為 一 體 成 型 」 ， 證 據  19

            4說 明 書 第 6頁 第 14至 16行 記 載 ： 「 又 該 扇 葉 組 4於 該 頂 面 41  20

            外 側 延 伸 形 成 有 貼 附 於 側 部 22之 複 數 延 伸 部 43， 其 延 伸 部 43  21

            一 側 係 延 伸 連 接 於 頂 面 41外 側 ， 而 另 一 側 係 分 別 延 伸 連 接 有  22

            葉 片 44」 ， 實 質 對 應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2之 葉 片 與 金 屬 殼 體 整  23

            組 構 件 之 態 樣 ， 證 據 1、 2、 4或 證 據 1、 3、 4或 證 據 1、 4、 5  24

            之 組 合 已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1不 具 進 步 性 ， 亦 足 以 證  25

           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2不 具 進 步 性 。  26

          (十 二 )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  27

            至 15不 具 進 步 性 ： ?依 證 據 3記 載 內 容 可 知 ， 塑 膠 成 型 模 具  28

            有 對 應 金 屬 環 12與 轉 軸 13模 穴 ， 供 應 金 屬 環 12與 轉 軸 13對 應  29

            插 入 ， 亦 為 「 對 應 置 入 塑 膠 成 型 模 具 中 射 出 成 型 」 ， 而 系  30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「 將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組 合 結 構 置 於 一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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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模 具 中 ， 透 過 塑 膠 成 型 技 術 形 成 一 輪 轂 及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其 中  01

            該 輪 轂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， 該 葉 片 係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 02

           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依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所 載 內 容 ， 為 「 先 組 合  03

            置 入 模 具 中 射 出 成 型 」 ， 與 證 據 3所 揭 示 「 對 應 置 入 塑 膠  04

            成 型 模 具 中 射 出 成 型 」 之 方 法 步 驟 雖 有 差 異 ， 然 該 差 異 僅  05

            係 輪 轂 及 葉 片 進 行 塑 膠 射 出 成 型 前 ， 被 包 覆 元 件 放 置 於 模 具  06

            中 之 步 驟 順 序 的 簡 單 變 化 ， 並 不 具 有 無 法 預 期 之 功 效 ， 為 該  07

            發 明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所 能 輕 易 完 成 者 ， 故 證  08

            據 3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「 將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 09

            組 合 結 構 置 於 一 模 具 中 ， 透 過 塑 膠 成 型 技 術 形 成 一 輪 轂 及 複  10

            數 個 葉 片 ， 其 中 該 輪 轂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， 該 葉 片 係 環  11

           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 12

            13除 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 13

            面 」 及 「 將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組 合 結 構 置 於 一 模 具 中 ，  14

            透 過 塑 膠 成 型 技 術 形 成 一 輪 轂 及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其 中 該 輪 轂 係  15

           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， 該 葉 片 係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」 外 之 技  16

            術 特 徵 。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「 該 轉 軸  17

           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 18

            徵 ， 惟 此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應 製 品 及 周 圍 元  19

            件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寸 ， 即 可 輕 易 達  20

            成 進 行 各 元 件 對 齊 與 否 之 調 整 動 作 ， 對 於 該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 21

           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而 言 ，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且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 22

            亦 未 記 載 該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該  23

           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。 證 據 1、 3之 組  24

            合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所 有 技 術 特 徵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 25

           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不 具 進 步 性 。 又 證 據 5揭 露  26

            一 種 薄 形 化 風 扇 轉 子 ， 證 據 5圖 式 第 1圖 揭 露 該 軸 心 40之 頂 面  27

            與 金 屬 殼 體 10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， 故 證 據 5揭 露 「 該 轉 軸 之  28

           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 29

            ， 故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亦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不 具  30

           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4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3， 附 加 技 術 特  31

２１



            徵 為 「 該 雷 射 焊 接 係 以 環 型 焊 接 的 方 式 使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 01

            體 結 合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記 載 ： 「 一 邊 向 旋 轉 方 向 依 次 移 動  02

            一 邊 進 行 激 光 焊 接 」 ， 實 質 對 應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4之 環 形 焊  03

            接 方 式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4不 具  04

           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亦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4  05

            不 具 進 步 性 。 ?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5依 附 於 請 求 項 13， 附 加 技  06

            術 特 徵 為 「 該 雷 射 焊 接 係 以 對 稱 點 焊 接 的 方 式 使 該 轉 軸 與 該  07

            金 屬 殼 體 結 合 」 ， 證 據 1說 明 書 記 載 ： 「 本 發 明 的 主 軸 電 動  08

            機 的 特 徵 在 於 ， 使 軸 與 圓 盤 狀 凸 緣 的 中 空 部 的 接 觸 面 ， 以 相  09

            對 所 述 軸 的 中 心 軸 位 於 旋 轉 對 稱 位 置 上 的 2點 以 上 的 多 點 ，  10

            一 邊 向 旋 轉 方 向 依 次 移 動 ， 一 邊 進 行 激 光 焊 接 。 這 樣 地 多 個  11

            的 加 熱 熔 融 位 置 被 配 置 成 旋 轉 對 稱 」 ， 實 質 對 應 系 爭 專 利 請  12

            求 項 15之 部 分 焊 接 技 術 ， 故 證 據 1、 3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 13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15不 具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亦 足 以 證 明 系  14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5不 具 進 步 性 等 語 ，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原 審 之 訴 。  15

        四 、 本 院 經 核 原 判 決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第 一 審 之 訴 ， 並 無 違 誤 。 茲 就  16

            上 訴 理 由 再 予 補 充 論 述 如 下 ：  17

          一 按 「 關 於 撤 銷 、 廢 止 商 標 註 冊 或 撤 銷 專 利 權 之 行 政 訴 訟 中 ，  18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， 就 同 一 撤 銷 或 廢 止 理 由 提 出 之 新  19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仍 應 審 酌 之 。 」 智 慧 財 產 案 件 審 理 法 第  20

            33條 第 1項 定 有 明 文 。 上 開 條 文 之 「 新 證 據 」 於 專 利 舉 發 案  21

            係 指 舉 發 人 所 提 出 得 獨 立 作 為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具 有 撤 銷 理 由 之  22

            證 據 ， 如 係 補 強 原 舉 發 證 據 證 明 力 之 補 強 證 據 ， 則 非 上 開 條  23

            文 所 規 範 ， 除 有 礙 訴 訟 終 結 之 情 形 外 ， 自 得 於 事 實 審 言 詞 辯  24

            論 終 結 前 隨 時 提 出 （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132條 準 用 民 事 訴 訟 法 第  25

            196條 參 照 ） ， 行 政 法 院 就 補 強 證 據 自 應 盡 調 查 證 據 認 定 事  26

            實 之 職 責 。 經 查 ， 參 加 人 即 系 爭 專 利 之 舉 發 人 於 原 審 提 出 附  27

            件 8、 9、 14至 23， 均 係 用 以 補 強 舉 發 階 段 所 提 出 證 據 1之 主  28

            軸 馬 達 與 其 他 舉 發 證 據 之 散 熱 風 扇 等 技 術 內 容 間 具 有 技 術 領  29

            域 之 關 連 性 及 組 合 動 機 之 補 強 證 據 ， 且 上 開 補 強 證 據 均 為 系  30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申 請 前 業 經 被 上 訴 人 核 准 公 告 之 專 利 說 明 書 ， 法 院 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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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得 依 上 開 補 強 證 據 之 內 容 ， 據 以 判 斷 系 爭 專 利 申 請 時 該 發 明  01

           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有 無 組 合 舉 發 證 據 之 動 機 。  02

          二 次 按 ，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， 係 就 舉 發 人 所 提 出 複 數 舉 發 證 據  03

            之 技 術 內 容 的 技 術 領 域 是 否 相 同 或 相 關 予 以 判 斷 。 判 斷 舉 發  04

            證 據 之 技 術 內 容 的 技 術 領 域 ， 得 就 應 用 該 技 術 之 物 、 原 理 、  05

            機 制 或 作 用 等 予 以 考 量 。 經 查 ， 證 據 1為 中 國 第 CN1391325A  06

            號 「 主 軸 電 動 機 及 其 組 裝 方 法 」 專 利 案 ， 證 據 2為 我 國 第 I32  07

            7457號 「 風 扇 、 馬 達 及 其 葉 輪 」 專 利 案 ， 證 據 3為 系 爭 專 利  08

            所 揭 露 之 先 前 技 術 ， 證 據 5為 我 國 第 M350746號 「 薄 形 化 風 扇  09

            轉 子 」 專 利 案 ， 是 證 據 1之 物 為 主 軸 電 動 機 （ 按 即 ： 主 軸 馬  10

            達 ） ， 證 據 2之 物 為 風 扇 及 馬 達 ， 證 據 3之 物 為 風 扇 ， 證 據 5  11

            之 物 為 薄 形 化 風 扇 轉 子 ， 其 均 係 應 用 馬 達 旋 轉 作 為 原 理 ， 且  12

            附 件 8、 9、 15、 19至 21均 係 訴 外 人 建 準 電 機 工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 13

            司 （ 下 稱 建 準 公 司 ） 於 系 爭 專 利 申 請 前 經 核 准 公 告 之 專 利 ，  14

            其 中 ， 附 件 8為 我 國 第 562330號 「 主 軸 馬 達 預 力 磁 鐵 之 定 位  15

            構 造 」 專 利 案 、 附 件 9為 我 國 第 I256440號 「 風 扇 馬 達 轉 子 之  16

            轉 動 平 衡 構 造 」 專 利 案 、 附 件 15為 我 國 第 I306323號 「 馬 達  17

            構 造 」 專 利 案 、 附 件 19為 我 國 第 I302778號 「 馬 達 轉 子 構 造  18

            」 專 利 案 、 附 件 20為 我 國 第 I287909號 「 易 於 啟 動 之 馬 達 構  19

            造 」 專 利 案 、 附 件 21為 96年 4月 11日 公 告 之 我 國 第 I279060號  20

            「 馬 達 構 造 」 專 利 案 ， 且 附 件 9、 15之 風 扇 馬 達 構 造 專 利 均  21

            提 及 附 件 8之 專 利 作 為 先 前 技 術 ， 附 件 19至 21之 馬 達 構 造 專  22

            利 於 說 明 書 均 記 載 其 可 應 用 於 風 扇 或 光 碟 機 主 軸 馬 達 領 域 等  23

            情 ， 為 原 審 依 調 查 證 據 結 果 所 認 定 事 實 ， 並 於 原 判 決 詳 述 認  24

            定 之 依 據 。 由 上 可 知 ， 由 於 風 扇 與 主 軸 馬 達 均 係 以 馬 達 旋 轉  25

            作 為 原 理 ， 故 就 風 扇 相 關 技 術 領 域 者 而 言 ， 於 進 行 風 扇 之 馬  26

            達 構 造 研 發 及 創 作 時 ， 即 可 能 參 考 主 軸 馬 達 之 技 術 內 容 ， 其  27

            二 者 間 之 技 術 領 域 即 屬 相 關 。 據 此 ， 原 判 決 認 定 ： 散 熱 風 扇  28

            之 製 造 商 在 面 臨 風 扇 之 馬 達 問 題 ， 有 可 能 參 酌 主 軸 馬 達 之 技  29

            術 ， 就 相 同 馬 達 旋 轉 機 構 進 行 改 良 設 計 ， 故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 30

           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具 有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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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情 ， 於 法 即 無 不 合 ， 至 於 上 開 專 利 之 專 利 權 人 建 準 公 司 有 無  01

            製 造 主 軸 馬 達 之 相 關 產 品 ， 則 非 所 問 。 從 而 ， 原 判 決 依 上 開  02

            補 強 證 據 即 認 定 建 準 公 司 為 主 軸 馬 達 之 製 造 商 ， 縱 有 不 當 ，  03

            亦 不 影 響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  04

            之 技 術 領 域 具 有 關 連 性 之 判 斷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： 輔 助 證 據 （  05

            即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之 補 強 證 據 ） 應 與 原 舉 發 證 據 屬 於 同 一  06

            關 聯 範 圍 內 ， 原 判 決 未 就 各 輔 助 證 據 與 原 舉 發 證 據 是 否 屬 於  07

            同 一 關 聯 範 圍 內 論 述 ， 且 各 輔 助 證 據 均 難 以 證 明 證 據 1、 2或  08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具 有 技 術 領 域 關 連 性  09

            ， 另 建 準 公 司 之 官 網 中 所 記 載 之 產 品 資 訊 ， 並 未 有 HDD裝 置  10

            或 光 碟 裝 置 之 主 軸 馬 達 的 相 關 產 品 ， 原 判 決 僅 依 上 開 輔 助 證  11

            據 即 認 定 建 準 公 司 具 有 主 軸 馬 達 和 散 熱 風 扇 相 關 的 製 造 經 驗  12

            與 知 識 ， 並 據 此 推 論 散 熱 風 扇 及 HDD裝 置 或 光 碟 裝 置 之 主 軸  13

            馬 達 為 技 術 領 域 相 關 連 ， 顯 有 事 實 認 定 錯 誤 及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 14

           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即 非 可 採 。  15

          三 所 謂 該 發 明 「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， 依 據 一 般  16

            性 定 義 係 指 一 虛 擬 之 人 ， 具 有 該 發 明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之 通 常  17

            知 識 及 執 行 例 行 工 作 、 實 驗 之 普 通 能 力 ， 而 能 理 解 、 利 用 申  18

            請 日 或 優 先 權 日 之 前 之 先 前 技 術 者 而 言 ， 專 利 法 規 定 此 一 虛  19

            擬 之 人 ， 其 目 的 在 於 確 立 進 步 性 審 查 之 技 術 水 準 為 何 ， 以 排  20

            除 進 步 性 審 查 之 後 見 之 明 ， 本 院 105年 度 判 字 第 503號 判 決 亦  21

            採 斯 旨 ， 並 認 為 ： 「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可 分 為 知 識 要 件 與 致  22

            能 要 件 ， 知 識 要 件 指 ： 「 已 知 之 普 通 知 識 ， 包 括 習 知 或 普 遍  23

            使 用 之 資 訊 以 及 教 科 書 或 工 具 書 內 所 載 之 資 訊 」 ， 惟 知 識 要  24

            件 應 非 以 學 歷 區 分 係 高 中 、 大 學 或 碩 、 博 士 ， 若 以 學 歷 定 義  25

            ， 則 為 一 定 範 圍 不 特 定 之 人 ， 並 非 虛 擬 之 人 。 故 而 「 所 屬 技  26

           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之 通 常 知 識 及 執 行 例 行 工 作 、 實  27

            驗 能 力 如 何 ， 尚 非 不 得 以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相 關 先 前 技 術 等 外 部  28

            證 據 資 料 將 之 具 體 化 。 本 件 參 加 人 向 被 上 訴 人 就 系 爭 專 利 提  29

            出 舉 發 ， 業 據 其 提 出 證 據 1至 5作 為 舉 發 證 據 ， 並 提 出 附 件 8  30

            、 9、 14至 23作 為 補 強 證 據 ， 上 開 證 據 均 為 風 扇 或 馬 達 相 關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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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先 前 技 術 ， 則 原 審 於 訴 訟 程 序 中 ， 自 可 透 過 系 爭 專 利 所 載  01

            先 前 技 術 及 參 加 人 所 提 證 據 揭 露 之 技 術 內 容 ， 藉 以 形 成 「 該  02

            發 明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及 其 於 申 請 日 之 技 術  03

            水 準 ， 並 據 以 認 定 舉 發 證 據 之 組 合 是 否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不  04

            具 進 步 性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： 原 判 決 僅 以 附 件 8、 9、 14至 23等  05

            專 利 說 明 書 所 載 內 容 來 確 立 「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之 知 識 水 準  06

            ， 明 顯 已 與 本 院 105年 度 判 字 第 503號 判 決 所 闡 明 之 內 容 相 互  07

            違 背 ， 同 時 原 審 未 先 確 立 「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」 之 知 識 水 準 後  08

            ， 再 來 判 斷 散 熱 風 扇 和 主 軸 馬 達 是 否 為 領 域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，  09

            顯 有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亦 無 足 取 。  10

          四 再 者 ， 判 斷 該 發 明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通 常 知 識 者 是 否 有 動 機  11

            能 結 合 複 數 引 證 之 技 術 內 容 時 ， 原 則 上 係 綜 合 考 量 「 技 術 領  12

            域 之 關 連 性 」 、 「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之 共 通 性 」 、 「 功 能 及 作 用  13

            之 共 通 性 」 及 「 教 示 或 建 議 」 等 事 項 。 判 斷 某 一 引 證 之 技 術  14

            內 容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， 得 就 該 引 證 中 記 載 之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， 或  15

            該 發 明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能 易 於 思 及 之 所 欲 解  16

            決 問 題 等 進 行 考 量 。 經 查 ， 依 證 據 1、 2、 5說 明 書 之 記 載 ，  17

            證 據 1所 欲 解 決 問 題 為 提 供 一 種 結 構 及 組 裝 方 法 簡 單 ， 並 具  18

            有 優 異 耐 衝 擊 性 及 提 高 軸 承 壽 命 之 主 軸 電 動 機 ， 證 據 2所 欲  19

            解 決 問 題 則 係 改 善 馬 達 自 我 散 熱 ， 證 據 5所 欲 解 決 問 題 係 使  20

            薄 型 化 風 扇 轉 子 可 強 化 其 熱 變 形 能 力 ， 並 增 進 其 組 裝 精 度 ，  21

            至 證 據 3為 系 爭 專 利 之 先 前 技 術 ， 故 僅 揭 露 習 用 葉 輪 強 化 轉  22

            軸 與 輪 轂 結 合 強 度 之 結 構 ， 而 未 記 載 其 所 欲 解 決 之 問 題 ， 是  23

            由 上 開 說 明 書 之 記 載 ， 雖 無 從 認 定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所 欲 解 決  24

            問 題 相 同 ， 然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皆 係 透 過 定 子 驅 使 轉 軸 轉 動 ，  25

            並 使 外 部 載 體 因 此 轉 動 ， 參 酌 證 據 2之 說 明 書 先 前 技 術 記 載  26

            現 有 電 子 產 品 常 利 用 風 扇 作 為 散 熱 裝 置 ， 證 據 3即 系 爭 專 利  27

            之 說 明 書 關 於 先 前 技 術 亦 記 載 散 熱 風 扇 為 各 種 電 子 設 備 中 不  28

            可 或 缺 之 重 要 裝 置 ， 則 隨 電 子 產 品 之 小 型 化 ， 其 散 熱 風 扇 即  29

            有 薄 型 化 之 需 求 ， 證 據 5說 明 書 之 先 前 技 術 則 記 載 隨 著 目 前  30

            電 腦 產 品 之 體 積 小 巧 化 設 計 發 展 趨 勢 ， 使 散 熱 風 扇 結 構 設 計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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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上 亦 須 隨 之 輕 薄 化 ， 證 據 1之 說 明 書 亦 記 載 本 發 明 涉 及 一 例  01

            如 在 HDD裝 置 、 光 盤 裝 置 、 光 磁 盤 裝 置 等 上 安 裝 之 主 軸 電 動  02

            機 ， 而 HDD裝 置 等 由 於 便 攜 化 、 小 型 化 、 薄 型 化 ， 即 有 跌 落  03

            或 碰 撞 可 能 ， 而 須 提 高 其 耐 沖 擊 性 ， 足 認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均  04

            係 為 解 決 電 子 產 品 小 型 化 ， 其 馬 達 須 薄 型 化 而 衍 生 之 結 構 設  05

            計 相 關 問 題 。 另 參 照 附 件 16之 專 利 說 明 書 則 記 載 該 發 明 之 軸  06

            承 單 元 不 僅 作 為 散 熱 裝 置 之 馬 達 或 碟 片 驅 動 裝 置 之 主 軸 馬 達  07

            之 軸 承 使 用 ， 亦 可 作 為 各 種 馬 達 之 軸 承 使 用 等 語 ， 益 徵 主 軸  08

            馬 達 與 散 熱 風 扇 之 馬 達 結 構 ， 不 僅 技 術 領 域 具 有 高 度 關 連 性  09

            ， 且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亦 具 有 共 通 性 。 系 爭 專 利 之 發 明 為 薄 型 風  10

            扇 及 其 製 造 方 法 ， 則 為 解 決 薄 型 風 扇 之 馬 達 結 構 問 題 ， 該 技  11

           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者 即 有 動 機 參 考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  12

            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所 揭 露 之 技 術 內 容 並 加 以 結 合  13

            。 原 判 決 復 論 明 ：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 14

            據 1、 3、 5間 具 「 技 術 領 域 之 關 連 性 」 、 「 所 欲 解 決 問 題 之  15

            共 通 性 」 、 「 功 能 或 作 用 之 共 通 性 」 ， 以 及 附 件 16馬 達 結 構  16

            類 似 證 據 1之 結 構 ， 風 扇 結 構 則 類 似 證 據 2、 3、 5之 結 構 ， 故  17

            揭 露 結 合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  18

            之 教 示 或 建 議 ， 是 以 系 爭 專 利 所 屬 技 術 領 域 中 具 有 通 常 知 識  19

            者 有 動 機 結 合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 20

            3、 5等 情 ， 已 明 確 論 述 得 心 證 之 理 由 ，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並 無 違  21

            誤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： 上 訴 人 於 補 充 理 由 狀 、 準 備 程 序 、 辯 論  22

            意 旨 狀 以 及 言 詞 辯 論 中 多 次 主 張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 23

           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所 欲 解 決 問 題 不 同 ， 且 證 據 1、 2或 證  24

           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並 沒 有 揭 露 任 何 尋 求 風  25

            扇 葉 輪 輪 轂 薄 型 化 以 及 簡 化 模 具 設 計 之 問 題 ， 證 據 1、 2或 證  26

           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之 功 能 與 作 用 亦 無 共 通  27

            性 ， 原 判 決 徒 以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  28

            、 3、 5具 轉 子 與 定 子 且 均 利 用 電 動 機 原 理 ， 以 及 附 件 8、 9、  29

            14至 23之 揭 示 ， 即 認 定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  30

            或 證 據 1、 3、 5具 有 相 同 之 功 能 與 作 用 ， 實 錯 誤 且 擴 張 解 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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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證 據 內 容 ， 又 原 判 決 之 理 由 並 未 論 述 說 明 何 以 附 件 16之 馬 達  01

            軸 承 結 構 類 似 於 證 據 1， 且 風 扇 結 構 類 似 於 證 據 2、 3或 5， 而  02

            推 論 附 件 16揭 露 結 合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 03

            證 據 1、 3、 5之 教 示 或 建 議 ， 已 構 成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及 適 用 法  04

            規 不 當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無 非 對 於 原 判 決 已 詳 予 論 斷 之 事 項  05

            再 予 爭 執 ， 並 非 可 採 。  06

          五 事 實 認 定 乃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茍 其 事 實 之 認 定 符 合 證 據 法  07

            則 ， 縱 其 證 據 之 取 捨 與 當 事 人 所 希 冀 者 不 同 ， 致 其 事 實 之 認  08

            定 亦 異 於 該 當 事 人 之 主 張 者 ， 亦 不 得 謂 為 判 決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 09

            情 形 。 經 查 ， 證 據 2第 3圖 已 揭 露 其 風 扇 係 包 含 ： 一 馬 達 基 座  10

            ， 其 中 央 具 有 一 軸 承 座 ； 一 軸 承 ， 係 容 置 於 該 軸 承 座 內 ， 以  11

            及 一 轉 軸 ， 穿 設 於 該 軸 承 中 ， 是 證 據 2與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同  12

            樣 具 有 馬 達 基 座 、 軸 承 座 、 軸 承 及 轉 軸 等 相 同 構 件 ， 且 證 據  13

            2之 轉 子 結 構 31、 傳 導 殼 312、 輪 轂 311、 扇 葉 313、 定 子 磁 極  14

            322及 轉 子 磁 極 3122， 可 分 別 對 應 於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之 葉 輪  15

            、 金 屬 殼 體 、 輪 轂 、 葉 片 、 定 子 及 磁 性 元 件 。 另 證 據 5說 明  16

            書 雖 未 揭 示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、 10、 13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 17

           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然 綜 合  18

            證 據 5之 第 1、 6圖 已 揭 示 「 軸 心 40之 頂 面 與 金 屬 殼 體 10之 頂  19

            壁 11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等 情 ， 為 原 審 依 其 調 查  20

            證 據 之 結 果 所 確 認 ， 並 於 原 判 決 詳 述 認 定 之 依 據 及 得 心 證 之  21

            理 由 ， 經 核 與 經 驗 法 則 、 論 理 法 則 無 違 。 從 而 ， 上 訴 意 旨 主  22

            張 ： 證 據 2之 說 明 書 並 無 隻 字 記 載 馬 達 基 座 、 軸 承 座 、 軸 承  23

            及 轉 軸 等 構 件 ， 原 判 決 依 證 據 2之 第 3圖 所 揭 示 ， 即 稱 該 等 元  24

            件 可 無 歧 異 得 知 ， 並 認 定 證 據 2揭 露 與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相 同  25

            的 馬 達 基 座 、 軸 承 座 、 軸 承 及 轉 軸 等 構 件 ， 證 據 5說 明 書 亦  26

            無 隻 字 記 載 如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所 載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金 屬 殼 體 之  27

           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且 該 技 術 特 徵 亦 無 法 由  28

            證 據 5之 第 1、 6圖 無 歧 異 得 知 ， 原 判 決 顯 有 事 實 認 定 錯 誤 ，  29

            且 此 錯 誤 足 以 影 響 判 決 之 結 果 ， 已 構 成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及 適 用  30

            法 規 不 當 之 違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亦 屬 無 據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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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六 所 謂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， 指 判 決 所 載 理 由 前 後 牴 觸 或 判 決 主 文 與  01

            理 由 不 符 之 情 形 而 言 ， 至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， 係 指 判 決 全 然 未 記  02

            載 理 由 ， 或 雖 有 判 決 理 由 ， 但 其 所 載 理 由 不 明 瞭 或 不 完 備 ，  03

            不 足 使 人 知 其 主 文 所 由 成 立 之 依 據 等 情 形 ， 至 所 載 理 由 雖 稍  04

            欠 完 足 ， 如 不 影 響 判 決 基 礎 者 ， 尚 難 謂 有 理 由 不 備 之 違 法 。  05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已 論 明 ：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已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 06

            1、 10除 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 07

            共 平 面 」 以 外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而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、 10「 該 轉  08

           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 09

            特 徵 ， 僅 係 風 扇 在 既 有 元 件 之 排 列 下 ， 因 應 製 品 及 周 圍 元 件  10

            之 搭 配 關 係 ， 調 整 製 品 各 元 件 之 大 小 及 尺 寸 ， 即 可 輕 易 達 成  11

            進 行 各 元 件 對 齊 之 調 整 動 作 ， 且 觀 諸 系 爭 專 利 說 明 書 亦 未 記  12

            載 該 技 術 特 徵 具 有 不 可 預 期 之 功 效 或 有 利 功 效 ， 故 為 證 據 1  13

            、 2或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。 另 證 據 5圖 式 第 1、 6  14

            圖 揭 露 該 軸 心 40之 頂 面 與 金 屬 殼 體 10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， 因  15

            此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、 10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 16

           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故 證 據 1、 2或 證  17

           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均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 18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1不 具 進 步 性 。 另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2、 9之 附 加 技  19

            術 特 徵 係 屬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請 求 項 3、 4、 5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 20

            為 證 據 1所 揭 露 ， 請 求 項 6、 7、 8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2所  21

            揭 露 ， 請 求 項 11、 12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4所 揭 露 ， 故 證  22

           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 23

           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至 6、 9不 具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  24

            、 2、 3或 證 據 1、 2、 5或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 25

           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7、 8不 具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1、 2或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 26

            1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0不 具 進 步 性 ， 證 據 1  27

            、 2、 4或 證 據 1、 3、 4或 證 據 1、 4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 28

            利 請 求 項 11、 12不 具 進 步 性 。 復 就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主 張 ： 證 據  29

            1在 凹 陷 部 53與 軸 8抵 接 的 部 位 設 有 激 光 焊 接 部 54， 因 此 使 該  30

            轉 子 輪 轂 50具 有 置 軸 凸 部 ，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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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， 並 非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等 情 ， 亦 詳 予 論 駁  01

            ， 並 無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情 形 。 至 原 判 決 理 由 認 為 證 據 1係 使  02

            用 於 HDD裝 置 、 光 碟 裝 置 ， 由 於 該 等 裝 置 不 需 要 散 熱 ， 自 然  03

            不 會 有 葉 片 之 構 造 ， 實 係 就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主 張 證 據 1不 會 有  04

            複 數 葉 片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之 外 圍 乙 節 予 以 論 駁 ， 核 與 證 據 1與  05

            證 據 2、 3、 4、 5之 技 術 領 域 是 否 具 有 關 連 性 及 功 能 與 作 用 是  06

            否 共 通 無 涉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： 原 判 決 認 定 證 據 1技 術 領 域 使  07

            用 於 HDD裝 置 、 光 碟 裝 置 ， 由 於 該 等 裝 置 不 需 要 散 熱 ， 自 然  08

            不 會 有 葉 片 之 構 造 ， 實 隱 含 證 據 1之 技 術 領 域 排 除 風 扇 領 域  09

            之 適 用 與 關 連 ， 此 與 原 判 決 認 定 散 熱 風 扇 與 HDD裝 置 、 光 碟  10

            裝 置 之 主 軸 電 動 機 為 相 關 連 之 技 術 領 域 ， 以 及 認 定 散 熱 風 扇  11

            之 功 能 與 作 用 與 HDD裝 置 、 光 碟 裝 置 之 主 軸 電 動 機 的 功 能 與  12

            作 用 共 通 之 理 由 等 ， 顯 有 判 決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背 法 令 。 上 訴 人  13

            於 原 審 即 主 張 激 光 焊 接 部 54使 該 轉 子 輪 轂 50具 有 置 軸 凸 部 ，  14

            證 據 1未 揭 露 「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不 具 有 置 軸 凸 環 」 之 技  15

            術 特 徵 ， 且 證 據 1的 主 軸 電 動 機 的 各 部 件 為 了 保 證 高 精 度 均  16

            是 通 過 車 床 加 工 成 型 或 通 過 沖 壓 方 式 組 裝 而 成 ， 因 此 根 本 不  17

            存 在 簡 化 模 具 設 計 之 技 術 問 題 ， 且 證 據 5說 明 書 亦 未 揭 露 「  18

           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 19

            技 術 特 徵 ， 原 審 錯 誤 解 讀 證 據 1、 2、 3、 5之 內 容 ， 且 未 對 於  20

            上 訴 人 有 利 且 足 以 影 響 判 決 結 果 之 主 張 ， 將 取 捨 判 斷 而 得 心  21

            證 之 理 由 記 明 於 判 決 ， 有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及 適 用 法 規 不 當 之 違  22

            背 法 令 云 云 ， 均 無 可 採 。  23

          七 原 判 決 復 已 論 明 ： 證 據 1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除 「 該 轉 軸  24

           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及 「 將 該  25

           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組 合 結 構 置 於 一 模 具 中 ， 透 過 塑 膠 成 型  26

            技 術 形 成 一 輪 轂 及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其 中 該 輪 轂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 27

            殼 體 上 ， 該 葉 片 係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」 外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惟 證  28

            據 3已 實 質 揭 露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「 將 該 轉 軸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 29

            之 組 合 結 構 置 於 一 模 具 中 ， 透 過 塑 膠 成 型 技 術 形 成 一 輪 轂 及  30

            複 數 個 葉 片 ， 其 中 該 輪 轂 係 套 設 於 該 金 屬 殼 體 上 ， 該 葉 片 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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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環 設 於 該 輪 轂 外 圍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至 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 01

           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之 技 術 特 徵 ， 為 證 據 1  02

            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， 亦 為 證 據 5圖 式 第 1、 6圖 所 揭 露  03

            ， 另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4、 15之 附 加 技 術 特 徵 為 證 據 1所 揭 露  04

            ， 故 證 據 1、 3或 證 據 1、 3、 5之 組 合 足 以 證 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 05

            項 13至 15不 具 進 步 性 等 情 ， 經 核 並 無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規 或 適 用  06

            不 當 等 違 背 法 令 及 判 決 理 由 不 備 之 情 形 。 至 原 判 決 理 由 所 載  07

            「 原 告 陳 稱 ： 『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並 未 限 制 操 作 順 序 ， 自 無  08

            從 以 舉 發 證 據 未 揭 露 與 系 爭 專 利 相 同 之 製 造 流 程 謂 系 爭 專 利  09

            具 進 步 性 』 云 云 」 實 係 原 審 發 回 前 判 決 （ 106年 度 行 專 訴 字  10

            第 43號 行 政 判 決 第 30頁 ） 所 載 理 由 ， 而 非 上 訴 人 之 主 張 ， 原  11

            判 決 誤 予 論 駁 ， 雖 非 妥 適 ， 然 原 判 決 認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實  12

            質 隱 含 操 作 順 序 ， 則 與 上 訴 人 之 主 張 一 致 ， 故 不 影 響 判 決 之  13

            結 果 。 上 訴 意 旨 主 張 ： 原 審 錯 誤 解 讀 證 據 3及 系 爭 專 利 之 技  14

            術 ， 且 原 判 決 所 載 理 由 亦 未 論 述 系 爭 專 利 請 求 項 13「 先 將 金  15

            屬 殼 體 與 轉 軸 以 雷 射 焊 接 組 合 後 ， 再 將 前 述 組 合 置 入 模 具 中  16

            射 出 成 型 」 ， 如 何 以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之 內 容 簡 單 變 化 ， 系 爭  17

            專 利 請 求 項 13所 載 之 「 該 轉 軸 之 頂 面 與 該 金 屬 殼 體 之 該 頂 壁  18

            之 頂 面 係 呈 共 平 面 」 技 術 特 徵 ， 並 非 屬 於 簡 單 修 飾 事 項 ， 且  19

            非 證 據 1、 3所 揭 露 內 容 之 簡 單 改 變 ， 原 判 決 顯 已 構 成 判 決 不  20

            備 理 由 或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法 云 云 ， 乃 上 訴 人 以 其 對 法 律 上 見 解  21

            之 歧 異 ， 就 原 審 取 捨 證 據 、 認 定 事 實 、 法 律 適 用 之 職 權 行 使  22

            ， 指 摘 其 為 不 當 ， 均 無 可 採 。  23

          八 綜 上 所 述 ， 原 判 決 並 無 上 訴 人 所 指 有 違 背 法 令 之 情 形 ， 上 訴  24

            意 旨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求 予 廢 棄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 25

            。  26

        五 、 據 上 論 結 ， 本 件 上 訴 為 無 理 由 ， 依 智 慧 財 產 案 件 審 理 法 第 1  27

            條 及 行 政 訴 訟 法 第 255條 第 1項 、 第 98條 第 1項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 28

            主 文 。  29

        中 　 　 華 　 　 民 　 　 國 　 　 109　  年 　 　 7　 　  月 　 　 30　 　 日  3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第 三 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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